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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報告 

高雄市家長協會 
 

 

涉及公約及條文: 

兒童權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條約專要文件 

第 226 點：學校實施之性教育及生育保健內容： 

(b) 《108 課綱》明定學校課程設計應適切融入「性別平等教育」等議題，包含生

理 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與對性別認同多樣性的尊重，得因地區特性、學生特

質與需求，選擇或編輯合適教材。 

 

主題/ 

官方性平師資人才徵選及性平季刋內容問題～恐危害青少年性健康！ 

 

現況/ 

1.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師資人才庫」

(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m6/m6_01_index) 

2. 有多位講師之所屬之民間團體為「沒有禁止年輕人使用毒品」的團體（請見附

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8 年秩抗字第 20 號刑事裁定書）。 

3.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文章內容倡議性解放的意識型態，甚至暗示學生或教師應要接納多元且不利

健康的性行為形式。 

 

 

 

 

 

 

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m6/m6_01_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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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分析/ 

1.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師資人才庫」的部分講師及其所屬民間團體所倡議的教

學理念或舉辦的講座內容嚴重違反性別平等教育的價值及真義，並且對於同

志族群愛滋防治有嚴重不良影響•。這些劣質師資及團體主張未成年兒少性

解放以及對特殊性行為或毒品持開放鼓吹立場（例如約砲、戀童癖、用藥性

愛、娛樂性用藥、派對用藥、開放式關係與多重伴侶、BDSM 皮繩愉虐等）

（見附註1）。這些團體或個人之主張並不符合性別平等教育，而且可能嚴

重誤導並危害兒少的健康。 

 

2.台灣的年輕族群得到愛滋病兩大主因為「網路交友」和「藥物性愛趴」，但是

此類講師及其所屬民間團體卻是教導網路約砲和娛樂派對用藥性愛(見附

註？)，家長擔心，有可能因這些講師入校宣導、兒少會被誘導認同並參加

上述各項不良活動，進而危害兒少之健全身心健康發展、家庭與社會治安。 

 

3.性別平等教育季刊乃教育部的官方刊物，避免倡議不利健康之意識型態的文

章，（附註 4）以免誤導老師，進而影響青少年。 

 

官方「教育」季刊應符合「教育」專業理念，提供正確客觀的知識， 

以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為核心目標，然而，其中有多篇文章倡議性解放 

的意識型態，不但沒有提供老師充分正確性醫學相關知識的文章，甚 

至暗示老師要接納多元且不利健康的性行為形式，其內容嚴重誤導老 

師，無法幫助老師建立正確的性觀念。此類內容已經嚴重偏離性別平 

等教育之目的，編輯群應該好好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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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教育部對於性別平等師資延攬推薦應該訂定教育理念審核標準，以過濾一些理

念不符合教育的個人或團體，以免使得性別平等師資人才庫成為校園教育潛

在危害。性別平等師資人才庫應排除那些倡議或是不明確禁止「約砲、戀童

癖、用藥性愛、娛樂性用藥、派對用藥、開放式關係與多重伴侶、BDSM 皮

繩愉虐」等的團體或個人。 

 

2.這些倡議理念違反我國法律及兒少身心健全發展的團體或個人，除了不應列進

性別平等師資人才庫且應列為警示名單，以防幼教補習班誤攬聘用，教育部

或地方政府相關教育會議也應避免邀請這些團體或個人作為諮詢委員。 

 

3.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應增加家長席次至五席，即各學級(幼兒園、國

小、國中、高中、高職)各一名家長委員，其子女必須具備該學籍在學身分；

推薦該家長委員之家長團體，必須有 1/4 以上理監事及 1/2 會員均身為體制

內在學學生之家長。以確保家長得以參與監督性平教育之執行。政府召開與

本提案(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會議及研商會議時，應邀請提案團體及得有 1/4 

以上理監事及 1/2 會員均身為體制內在學學生家長之家長團體參與會議，並

應提前三周公告於網站之外及確實聯繫各團體會議時間。 

 

4.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季刊」主編及編輯群應回歸以「教育」專業為核心， 並

編輯群應包括「性教育」、「衛生教育」、「健康教育」、「情感教育」、

「大腦科學與認知發展」等專業的專家，並應經過公正、公開之機制遴選聘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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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年疾管署年輕族群愛滋防治核心教材P25 

(統計數據至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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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師資人才庫講師的服務單位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8 年秩抗字第 20 號刑事裁定書內

點名:並沒有禁止年輕人使用毒品的團體，是同一個團

體。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三次判決書字號如下，分別為 

中華民國 108 年度店秩字第 72 號、 

中華民國 108 年度店秩字第 86 號、 

中華民國 108 年度秩抗字第 20 號。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8 年度秩抗字第 20 號刑事裁定 

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DM,108%2c%e

7%a7%a9%e6%8a%97%2c20%2c20191106%2c1 

某團體也同時經營某網站…為”熱線男同志性愉悅性教

育網站”…稱二三級毒品為『娛樂性藥物』、『派對藥

物』（party drug）…並宣導只要善盡該注意的地方就

可以幫助嗑藥者降低風險、保護自己安全，雖該協會為

迴避法律責任，宣稱並沒有鼓勵嗑藥，但網站內容根本

沒有阻止年輕人使用毒品，例如寫『身體狀況好的時候

才用，是讓自己能夠比較high，又可避免危險的方

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DM,108%2c%e7%a7%a9%e6%8a%97%2c20%2c20191106%2c1
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DM,108%2c%e7%a7%a9%e6%8a%97%2c20%2c20191106%2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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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而且還詳細羅列了二三級毒品的用法及使用感

受」等內容。 

㈢經原審依職權調查本案文章所提網站，自某團體網站下方「友善連結」處，可

連結至「熱線男同志性愉悅性教育」網站（即「爽歪歪 SongYY」網站），而游標

移至該網站首頁上方「性愛達人」選項會出現下拉式選單，其第 5 個選項為「三

溫暖、轟趴與派對藥物」，將游標移至該選項，會出現「前進同志三溫暖」、

「關於用藥重要提醒」、「派對藥物簡介」、「ES (用藥性愛)新手必讀」、「轟

趴注意事項」等 5 個選單。其中，「派對藥物簡介」文章所列之藥物包含 E

（Ecstasy、MDMA）、K 他命、威而鋼、大麻、Rush、黑貓、5-meo、GHB、

煙（甲基安非他命）等，並說明服用上開藥物之反應及注意事項等情，有網頁

瀏覽畫面截圖及網頁列印資料附卷可稽。 

而經本院於本審依職權調查某網站，目前該網站首頁固已無顯示

「熱線男同志性愉悅性教育」網站之連結，然於被移送人撰寫本案文章時，某網

站之首頁應確實有「熱線男同志性愉悅性教育」網站之連結，此有上開附卷資料

足憑，是於本案文章撰寫之時空下，網路使用者得輕易自某網站連結至「熱線男

同志性愉悅性教育」網站，並得接觸、閱覽該網站首頁上方「性愛達人」選項下

包含「派對藥物」（包含為我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列之第二級毒品（如

MDMA、大麻、甲基安非他命）及第三級毒品（如 K 他命））、「轟趴」等內

容，足可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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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文章內容倡議性解放的意識型態，甚至暗示學生或教師

應要接納多元且不利健康的性行為形式。 

例:NO.74學生懷孕事件面面觀--修.pdf (gender.edu.tw)第74期

p.108-109 

文章內容節錄: 
 

 

…此外,面對陌生的性文化,如情趣用品、性愉虐(BDSM)、戀

物、人獸交、跨代戀等⋯家長和教師在急著舉「反對」牌,或貼

上「性解放」污名標籤就把他們打入谷底之前,是否也可以先暫

停,深呼吸一下?先秉持著增廣見聞的求知慾好心,搜尋一下科學

報導或讀些社會文化研究書籍,嘗試理解為什麼有些次文化社群

會跟自己有不一樣的性實踐?性對這些次文化實踐者的生命有

何意義?她/他們是怎麼發展情慾、協商性關係以達成認同跟生

活平衡的? 

 

 

 

 

 

https://www.gender.edu.tw/web/upload/society/Magazine/NO.74%E5%AD%B8%E7%94%9F%E6%87%B7%E5%AD%95%E4%BA%8B%E4%BB%B6%E9%9D%A2%E9%9D%A2%E8%A7%80--%E4%BF%A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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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74學生懷孕事件面面觀--修.pdf (gender.edu.tw)第74期p.108-109 

 
 

https://www.gender.edu.tw/web/upload/society/Magazine/NO.74%E5%AD%B8%E7%94%9F%E6%87%B7%E5%AD%95%E4%BA%8B%E4%BB%B6%E9%9D%A2%E9%9D%A2%E8%A7%80--%E4%BF%AE.pdf

